
工伤职工在治疗期间遭遇解
聘， 用人单位还停发其停工留薪
期间的工资。 经法院判决， 用人
单位不得不与该职工恢复劳动关
系。 但是， 此时距离职工停止工
作已经有很长时间， 用人单位不
愿向该职工给付讼争期间工资。
为此， 用人单位以该职工未上班
不应享有工资为由主动提起劳动
争议仲裁， 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的裁决及法院的判决均未支持用
人单位的请求。

试用期内发生工伤， 停
工治疗期间职工遭遇解聘

赵欣 （化名） 于2021年9月6
日入职， 公司安排他担任开发工
程师职务， 双方签订的3年期劳
动合同约定其试用期为6个月 。
另外 ， 双方签署的 《薪酬确认
单 》 载明赵欣每月基本工资为
45000元， 另有餐补330元， 根据
考勤情况发放。

2021年11月30日， 试用期期
间的赵欣在工作中受伤并住院治
疗。 2022年1月20日， 人社局认
定赵欣所受伤害为工伤。 公司则
在2022年2月21日以 《试用期中
止通知》 告知赵欣： 待病情稳定
且公司通知返岗上班之日， 该段
期间从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扣
除。 返岗的具体时间， 以公司发
出的 《试用期恢复履行通知书》
为准。

2022年6月16日 ， 赵欣通过
OA系统向公司递交申请， 请求
自2022年6月17日至30日休病假
并附上病历等资料， 但是， 公司
未审批同意， 同时于2022年6月
17日向赵欣发出通知 ， 要求其
2022年6月22日前自行向劳动能
力鉴定机构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按规定向公司提交相关材料。 否
则， 将视为其拒不接受劳动能力
鉴定， 将停止其享受的工伤保险
待遇。

当时， 赵欣仍处于工伤治疗
期间， 故未接受公司提出的劳动

能力鉴定要求。 2022年6月24日、
27日， 公司分别向赵欣发出返岗
通知及再次通知函， 告知赵欣于
2022年6月28日返岗并开始正常
工作， 如果旷工时间超过4日将
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相关规定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2022年7月1日， 公司向赵欣
发出 《严重违纪警告通知》。2022
年7月3日， 赵欣回复公司：“……
我目前处于工伤医疗期……我的
病情具有手术指症， 可能需要手
术治疗，目前无法返岗工作。”

2022年12月1日 ， 公司向赵
欣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该通知载明： “……因你未通过
试用期考核， 该情形属于试用期
不符合录用条件。 况且， 你旷工
超过4天，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鉴此， 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
你的劳动合同关系。”

公司被判恢复劳动关
系， 不安排职工上班亦应支
付工资

2022年12月16日， 赵欣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恢复劳
动关系， 并向其支付2022年10月
1日起至裁决生效之日的停工留
薪期工资。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
决公司与赵欣恢复劳动关系， 支
付赵欣2022年10月1日至11月29
日停工留薪期工资87931.03元 。
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作出与裁决内容一致
的判决后 ， 公司提起上诉但被
驳回。

2023年11月27日， 公司以赵
欣停工留薪期满后未上班、 不应
支付工资为由主动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 赵欣则提出公司应当全额
支付其恢复劳动关系后工资。 经
审理， 仲裁机构于2024年1月5日
裁决公司支付赵欣2022年12月1
日至2023年11月20日期间工资及
病假工资共计169875.69元。

赵欣不认可上述裁决， 认为
双方恢复劳动关系后， 公司应当

按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全额
支付工资。 于是， 他向一审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公司向其支
付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
20日恢复劳动关系后的基本工资
523966元、 餐补3842元、 2022年
度绩效奖金170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 经生效法律
文书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后， 赵欣于本案中主张恢
复劳动关系期间的劳动报酬具
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但是， 对于
工资数额的计算不能依据劳动
合同约定标准进行。 因为， 赵欣
于 2021年 11月 30日发生工伤事
故， 根据目前证据无法证明其可
享受延长停工留薪期， 故其停工
留薪期应为12个月， 也就是说，
其主张的2022年12月1日至2023
年11月20日期间不属于工伤停工
留薪期 。 在此期间 ， 双方虽然
恢复了劳动关系， 但赵欣向公司
提交病假单申请病假， 表明其处
于无法返岗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因此， 公司可按病假工资标准
支付双方讼争期间的工资 。 现
公司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应
视为其同意按仲裁裁决履行， 况
且 ， 赵欣未返岗上班系因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造成的 ， 故公司
应 当 支 付 赵 欣 相 应 期 间 工 资
169875.69元。

关于赵欣主张的餐补， 一审
法院认为， 双方签署的薪酬确认
单中明确餐补系根据考勤发放，
而赵欣于本案讼争期间均未正常
出勤， 故其要求公司支付其2022
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20日期
间餐补之请求， 不予支持。

关于赵欣主张的绩效奖金，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绩效奖金系
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体现。 因
此， 是否发放年终奖或奖金及发
放的具体标准和方式可以由用人
单位自主决定。 根据公司向赵欣
发送的 《聘用函》 约定， 绩效奖
金系公司根据个人绩效考核发
放， 按实际在岗时间折算， 考虑
到赵欣于2022年度内未出勤的因

素， 其要求公司支付该年度绩效
奖金， 难以支持。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应
支付赵欣恢复劳动关系后工资
及病假工资 169875.69元 ， 而非
公司主张的不予支付。 公司不服
该判决提起上诉 ， 二审法院于
近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 维持
原判。

【评析】
单位违法解聘职工， 应

付讼争期间工资

本案中， 公司以两个理由与
赵欣解除劳动合同， 但均缺乏法
律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 21条规
定： “在试用期中， 除劳动者有
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 第2
项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
期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
者说明理由。” 而赵欣并不存在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
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
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等情形， 因
此， 公司以赵欣旷工4日以上为
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于实不符，
更何况赵欣停工留薪期满时依然
在接受治疗。

《工伤保险条例》 第33条规
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
工伤医疗的， 在停工留薪期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单
位按月支付……工伤职工在停工
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 继续享
受工伤医疗待遇。” 本案中， 赵
欣停工留薪期满后仍在继续治疗
工伤， 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显
然缺乏法律依据 。 又因该条法
规明确规定 “工伤职工在停工留
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 继续享受
工伤医疗待遇”， 故法院判决公
司支付赵欣恢复劳动关系后未上
班期间的工资是有充分法律依
据的。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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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近日， 我因工伤保险待遇

赔偿一事与所在公司发生劳动
纠纷。经同事指点，我准备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法院提起
诉讼。但是，因为平时我对劳动
争议维权知识了解不多，所以，
此时感到茫然无措。

请问： 何谓劳动争议？ 解
决劳动争议的途径又有哪些？

读者： 汪小蓓 （化名）

汪小蓓读者：
劳动争议是指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而
引生的纠纷， 其争议主体限于
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内容
围绕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
和义务。

首先 ， 了解劳动争议的
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
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 ，当事人
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
的裁决， 依法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
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 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但已形成劳动关
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 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关系是否
已经解除或者终止， 以及应否
支付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发生的纠纷； （四）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后， 请求用人单位
返还其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
保证金、 抵押金、 抵押物发生
的纠纷， 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
事档案、 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
手续发生的纠纷； （五） 劳动
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人单
位 赔 偿 损 失 发 生 的 纠 纷 ；
（六） 劳动者退休后， 与尚未
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
位因追索养老金、 医疗费、 工
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待
遇而发生的纠纷； （七） 劳动
者因为工伤、 职业病， 请求用
人单位依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发生的纠纷； （八） 劳动者依
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
定，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
偿金发生的纠纷； （九） 因企
业自主进行改制发生的纠纷。”

其次， 发生劳动争议后，
解决途径主要包括四种： 一是
和解，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
自行协商或请工会等第三方共
同与用人单位协商 ； 二是调
解， 申请用人单位内部劳动争
议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
会或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
组织等基层群众性组织进行
调解； 三是劳动仲裁， 劳动者
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
害之日起一年内向劳动合同履
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 此时需提交书面仲裁申
请、 身份证明材料及能够证明
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的证据材料； 四是诉讼， 经仲
裁委调解和庭审后可以向仲裁
委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值得注意的是， 和解与调
解并不是劳动争议处理的必经
程序。

张兆利 律师

上个月临近发工资时， 老板
赖先生以全部职工工作辛苦为由
宣布放假2天。 没想到， 职工第3
天返回公司上班时， 老板和厂里
的机器设备都 “蒸发” 了。 如此
一来， 近百名职工的数十万元工
资没了着落。

接到职工的投诉， 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多方联系赖先生， 始终
没有结果。 于是， 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就向公司下达了 《限期改正
指令书》。 即使如此， 仍然找不
到赖先生的踪影。 此后， 公安机
关将赖先生找到。

针对这种情况， 职工们想知
道赖先生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
为是否构成犯罪？

法律分析
为遏制恶意欠薪现象， 保护

劳动者的 “钱袋子 ”， 《刑法 》
设立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俗
称 “欠薪罪”。

所谓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是指以转移财产、 逃匿等方法逃
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
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
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行为。 单位
和自然人都可构成该罪。根据《刑
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的规定，
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
严重后果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
核心要素包括以下方面：

1.以转移财产、 逃匿等方法
逃避支付， 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
支付。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的
规 定 ， 以 逃 避 支 付 劳 动 报 酬
为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认定为 “以转移财产 、 逃匿
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 ”： （1） 隐匿财产 、 恶意清

偿、 虚构债务、 虚假破产、 虚假
倒闭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 处分
财产的 ； （2） 逃跑 、 藏匿的 ；
（3） 隐匿、 销毁或者篡改账目、
职工名册、 工资支付记录、 考勤
记录等与劳动报酬相关的材料
的； （4） 以其他方法逃避支付
的。 “有能力支付” 是指经调查
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确有可供支付
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资金或财产。

2. 拒不支付的劳动报酬必须
达到数额较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认
定为 “数额较大”： （1） 拒不支
付一名劳动者3个月以上的劳动
报酬且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
上的； （2） 拒不支付10名以上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
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 如果没
有达到上述标准， 就不构成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

3.必须是经政府有关部门责
令支付仍不支付。

如果行为人经政府有关部门

责令后履行了支付义务， 就不追
究其刑事责任。 “经政府有关部
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是指经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政府其
他有关部门依法以限期整改指令
书、 行政处理决定书等文书责令
支付劳动报酬后， 在指定的期限
内仍不支付的情形 。 行为人逃
匿， 无法将责令支付文书送交其
本人、 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
位负责收件的人的， 如果有关部
门已通过在行为人的住所地、 生
产经营场所等地张贴责令支付文
书等方式责令支付 ， 并采用拍
照、 录像等方式记录的， 应当视
为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

本案中 ， 赖先生以转移财
产、 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
酬， 涉及的劳动者人数多、 欠薪
数额大， 且在劳动保障部门下达
《限期改正指令书》 后仍不支付，
符合上述诸要素， 已涉嫌构成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潘家永 律师

老板为不支付工资而逃匿，是否涉嫌犯罪？

公司违法解聘工伤职工，
讼争期间工资如何支付？

发生劳动争议
有哪些解决途径？


